
聊城市财政局文件
聊财会〔2024〕2 号

聊城市财政局
关于转发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参加电子
凭证会计数据标准深化试点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市属开发区财政主管部门，市直各部

门、各企业：

现将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参加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

深化试点的通知》（鲁财会〔2024〕1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有

意向参加深化试点的单位填写《参与深化试点单位信息表》，

并于 3 月 5 日前报送至市财政局会计科，联系电话：

0635-8681098；邮箱：lcsczjkuaijike@lc.shandong.cn。

聊城市财政局

2024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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